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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泉州市教育基金会  泉州市教育系统关工委  泉

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开展“新时代 好少年—

美好生活劳动创造”主题教育系列活动的通知 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教育系统关工委，市直中小学： 

    为密切配合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扎实推进、不断深化对习近平

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“重视加强劳动教育”重要讲话精

神的学习贯彻，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深化教育教

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中有关“加强劳动教育”

的具体要求，教育部关工委于今年 7月就 2019—2020 学年在全

国中小学（中职校）继续开展第 23 届”新时代好少年—美好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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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劳动创造”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作出部署。我市决定在中小学开

展“新时代好少年—美好生活劳动创造”主题教育系列活动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围绕学校立德树人的总目标，以读书活动为载体，开展

征文、朗诵、演讲、社会实践等活动，通过开展“新时代好少年

——美好生活劳动创造”主题教育系列活动，教育引导学生崇尚

劳动、尊重劳动，懂得劳动最光荣、劳动最崇高、劳动最伟大、

劳动最美丽的道理，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、诚实劳动、创造性劳

动。     

二、我市开展“新时代好少年—美好生活劳动创造”主题教

育系列活动由市教育基金会、市教育局思政科和市教育系统关工

委具体组织实施。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也应指定相应的部门积

极配合关工委组织实施,并将活动安排及相关信息及时报送市教

育基金会、市教育局思政科和教育系统关工委办公室。 

    三、为把“新时代好少年—美好生活劳动创造”主题教育系

列活动引向深入，拓展成果,我市将结合读书活动开展征文比赛

和朗诵、演讲比赛。征文比赛由各县（区、市）先组织初评，2020

年 4 月 15 日前报送市级复评（全市拟评出优秀征文 300 篇）；

朗诵、演讲比赛通过学校、县级层层选拔，全市共推荐 50 名左

右的选手于 6月中旬参加市级复赛。征文及朗诵、演讲比赛参加

方式及具体事项将另行发文通知。 

四、为了促进“新时代 好少年—美好生活劳动创造”主题

教育系列活动深入开展，市教育基金会将赞助购买部分主题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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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配套读本，赠送各县（区、市）和市直中小学供学生阅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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